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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水利厅文件

闽水〔2022〕30号

签发人：______

福建省水利厅关于贯彻落实扎实稳住经济要求
加快水利高质量发展的通知

各设区市水利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农业农村局：

为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落实“疫情要防住、经济

要稳住、发展要安全”重要要求，落细落实国务院扎实稳住经济

一揽子政策措施和省委省政府《关于贯彻落实扎实稳住经济一揽

子政策措施的实施方案》，助力稳增长、稳市场主体、保就业、防

风险，确保二季度结果好、上半年“双过半”，现就贯彻落实扎实

稳住经济要求、加快水利高质量发展，提出以下举措：

一、发挥水利投资拉动作用。聚焦“一河一网一平台”，加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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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流域防洪防潮、安全生态水系、流域综合整治、城区内涝防

治、蓄水工程、引调水工程、城乡供水一体化等 7大类重大水利

项目，以及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等 21 类面上项目建设，

确保全省全年完成水利投资 418 亿元以上。进一步规范水利投资

统计，认真把握统计要求和统计口径，提高数据质量，确保统计

数据不造假、不失真，如实反映实际情况。

二、加快重大水利项目建设。统筹抓好疫情防控与水利工程

建设。对在建项目，进一步优化施工计划，加强要素保障，完善

现场组织，有序有力推进项目建设进度，保质量、抓安全，确保

项目早完工早见效；对新开工项目，推动项目提速提质提效，尽

快转入主体工程建设，多开施工作业面，及早形成有效投资和实

物工作量。在全省今年已新开工 65 个重大水利项目基础上，再开

工 60 个以上。

三、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前期工作。加快推进闽江干流防洪提

升工程、金门供水水源保障工程前期工作，确保年内开工。同时，

加强闽西南、闽江口城市群、闽东、闽江北水南调等跨流域跨区

域的重大水资源配置工程，以及龙湘、浙溪等大型水库和一批中

小型蓄引调水工程等项目前期论证，形成“开工一批、完工一批、

推进一批”的良好格局。

四、积极谋划一批重大水利项目。按照国家部署水网建设规

划要求，启动福建水网建设规划编制工作，以联网、补网、强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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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重点，加强水网互联互通，立足当前、着眼长远，再策划生成

一批打基础、利长远的重大水利项目，着力提升全省水旱灾害防

御能力、水资源调配能力、城乡供水保障能力、河湖生态保护治

理能力、水网智慧化水平、体制机制法治管理水平。

五、着力推动水利民生实事见效。加快实施农村供水保障工

程、安全生态水系建设项目、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等 3项列入

省委省政府 2022 年为民办实事水利项目，力争全省上半年进度达

到 70%以上，全年完成 100%以上。同时，扎实推进中小河流治理、

山洪沟治理、小型水库建设及除险加固、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

设试点等惠百姓中小水利民生项目，保障项目早日落地见效，持

续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、幸福感、获得感。

六、有效提升水利行政审批效率。聚焦关键环节和突出问题，

采取有效措施高标准推进审批制度改革。省级审批水利建设项目

推行“1+N”审批方式，合并单个项目多项审批，提高审批效率。

用“一张清单”来规范和提升水利审批服务水平，事项清单化，

清单具体化，确保审核标准统一。压缩审批时限，省级水行政许

可事项承诺时限压缩 70%以上，“即办件”比例提升至 45%以上。

各市县也要进一步简化审批环节、优化审批流程、压缩审批时限，

提高审批效率。

七、加快工程款拨付和预算执行。加强对水利工程建设资金

拨付监管，水利项目法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支付设计、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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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、监理等工程款。实行合同价款先审核后支付的项目，要提高

审核、签证效率，不得延迟支付工程款，助力水利建设市场主体

纾困解难。加快政府采购预算执行，落实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

府采购政策，降低中小企业参与门槛，增加中小企业合同规模。

八、着力实现项目高质量建设。落实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，

加强工程建设全过程质量管控，防范重特大质量事故发生。建立

工程质量激励机制，激励市场主体提高质量意识，争创优质工程。

深度融合建设管理、信用评价、标后监管等系统，强化项目现场、

建设市场实时联动和协同共享，积极推行 BIM、大数据、云计算

等技术的集成应用，提升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数字化、信息化水平。

九、努力拓宽水利融资渠道。扩大水利项目使用地方政府债

券规模，2022 年争取 80 亿元以上，进一步做好水利专项债券项

目储备库建设。贯彻落实水利部、国家开发银行《关于加大开发

性金融支持力度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的指导意见》，进一步深化政

银合作，加大金融信贷资金对水利投入力度。加快水利工程竣工

验收，积极盘活水利存量资产，推进水利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

金（REITs）试点。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，

切实规范、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运营。

十、强化区域协调督导服务。坚持“三下沉”工作法，进一

步优化厅级挂市、处级包县的区域协调推进机制，一线攻坚抓好

落实，畅通意见建议反馈渠道，从行政、资金、技术等多层面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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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协调解决水利项目难点堵点，为水利项目提供融资、前期、建

设、管理全过程服务，推动前期早成熟、助力项目早开工、实现

项目早见效。

福建省水利厅

2022 年 6月 1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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